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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办发〔2016〕80号
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自治区安委办关于防范和遏制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的紧急通知
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10月底以来，奎屯、伊犁、巴州等地先后发生了5起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造成11人死亡。为坚决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现将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防范和遏制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的紧急通知 》（新安办明电（2016）67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市安委会第四季度重点工作安排和冬季“三防”工作要求，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区、各有关单位要在安全生产大检查中专题安排部署落实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专项检查内容，重点检查没有集中供暖的棚户区、出租屋、地下室、商店、加工厂、建筑工地留守民工房、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城乡结合部和各类污水处理设施等。对于没有使用燃气，没有集中取暖设施，使用煤炭、木炭、焦炭取暖的，要重点检查其燃煤设施的安全性和通风情况，发现隐患要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在室内使用木炭、焦炭明火取暖的现象。检查中要认真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别要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力度，增强从业人员有限空间作业危害因素识别和安全防护能力，验证应急处置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相关各类检查要全方位覆盖，不留死角，每检查一企一户都要签字确认。

二、全市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要努力做好宣传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要定期对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的热水器家庭进行一氧化碳中毒的卫生知识和燃煤燃气安全知识的宣传，特别是要提醒广大居民在气候变化频繁的季节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进一步防止家庭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发生。
广播、电视、报社等新闻单位要做好一氧化碳中毒知识的宣传和报道工作，切实增强生产经营单位、广大居民对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防范意识和能力，防止因使用不当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三、各区、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防范措施，加强领导带班值班和应急值守，值班人员要恪尽职守，遇到重大问题和紧急突发事件，要在第一时间向值班领导请示报告，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要按照事故统计上报和联网直报的相关要求做好信息统计上报工作。

附件：关于防范和遏制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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